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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售食品监管新规解析 

 

2015 年 8 月 18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食药总局”）在其官方网站发布

《关于征求<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作为已于 2015 年 10

月 1 日开始生效实施的《食品安全法》和《食品经营许可监督管理办法》的配套规章，《网络

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监管办法》”）开始公开征求意见，不仅表明了国家

食药总局在食品安全领域不断完善立法体系的持续努力，也反映了网售食品作为新型食品经营

业态在公众消费和政府监管层面的重要性。 

一、 《监管办法》的适用对象 

通过网络销售食品的经营主体相当多样，大致可以有食品生产企业、食品经营企业（批发

和零售）、没有线下实体门店的纯食品网商（如从事水果和生鲜派送的网络公司）以及销售自

制食品的微店。与网络食品经营相关的另外一个重要参与者是第三方网络平台提供者，如淘宝、

天猫、一号店和京东商城等。 

根据《监管办法》第 3 条规定，网络食品经营是指通过互联网销售食品（含食用农产品、

食品添加剂）的经营活动。第 8 条规定，网络食品经营者可以通过自行设立网站从事网络食品

经营，也可以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从事网络食品经营。根据这些规定，很显然，上述

网络食品经营主体都在《监管办法》的适用范围之内。 

从监管角度而言，网络食品经营者并非一个独特的食品经营者类别，与通过线下实体店运

营的食品经营者并无本质区别。两者只是经营平台或经营形式的不同，网络食品经营者不管是

自行设立平台还是通过第三方平台，均同线下食品经营者一样，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申

请许可（如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酒类流通许可证）或办理备案（如部分省份出台的关于食品生产

加工小作坊、食品摊贩的地方性法规实施的公示卡制度）。 

也因此，《监管办法》并没有对网络食品经营者提出额外的准入要求，而只是结合网络食

品经营的特点作出了一些针对性的规定。例如，食品经营网站的建网要求（第 8 条）、向监管

部门书面告知网站信息和在网站首页公示主体信息的义务（第 9 条）、销售有保鲜、保温、冷

藏或者冰冻等特殊要求食品的配送要求（第 12 条）、无理由退货条款的提醒义务（第 18 条）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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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许可＋备案”的监管模式 

《监管办法》第七条规定，网络食品经营者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或者备案凭证。未

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或者备案凭证的，不得从事网络食品经营活动。法律、法规规定不需要办理

许可或者备案的除外。但《监管办法》没有就需要申请许可、办理备案或者不需要办理许可或

备案的具体情形做进一步的明确规定。事实上这些规定散见在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之中。 

按照《食品安全法》第 35 条规定，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

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农产品，不需要取得许可。此外，

按照 2009 年原《食品安全法》及其监管实践，取得许可的食品生产者销售其生产的食品或餐

饮服务提供者出售其制作加工的食品，也不需要取得食品经营许可。 

《食品安全法》第 36 条规定，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等的具体管理办法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制定。根据已就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作出地方性立法的 15 个省市

样本来看，针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多实行登记或备案管理。 

因此，从现有立法来看，除了上述无需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或实行登记（备案）管理的食品

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外，理论上其他所有的网络食品销售行为均需要取得经营许可。 

眼下通过微信公共号或朋友圈销售自制食品的“微商”或“创客”，大部分严格来讲可以

归入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范畴，因此其网售食品行为按部分省份的地方立法只需进行登记或

备案即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事实上并非像有些媒体所渲染那样处于无法可依状态下的

“监管真空”，或者“朋友圈网售食品大限将至”，只是监管机构囿于执法资源不足以及此类

食品网售行为的特殊性，尚无法形成有效监管。 

三、 加重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的义务 

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负有实

名登记、许可证审查、违法行为报告和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等义务；未履行上述义务并

使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的，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或先行进行赔付。此外，消

费者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购买食品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第三方平台如不能提供入网食品

经营者真实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应当先行赔付。 

在《食品安全法》于 2015 年 10 月 1 日正式实施之前，为应对上述监管政策的变化，淘宝、

天猫和京东商城等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已经针对入网食品经营者更新或修订了食品经营资质备

案或证照审核的规则。 

除了《食品安全法》中已经明确的平台准入和法律责任的规定之外，《监管办法》对第三

方平台提供者在网站制度建设上提出了更加细化和具体的要求，包括一些鼓励性的规定。这些

要求包括： 

1. 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或者指定专职管理人员进行日常检查和报告（第 22 条）； 

2. 信息数据证据保存义务（第 23 条）； 

3. 食品召回义务（第 2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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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鼓励引入第三方认证、评价或信息化管理等专业服务（第 26 条）； 

5. 鼓励建立消费预赔金制度（第 28 条）等。 

四、 网售食品立法体系的构建 

目前与网售食品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食品安全法》和《食品经营许可监督管理办

法》。《食品安全法》第四章“食品生产经营”确立了食品经营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第 62 条规

定了“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的义务”，第 131 条规定了“网络食品交易违法行为的

法律责任”。但《食品安全法》对于自建网站从事食品经营的行为没有进行明确规定。 

《食品经营许可监督管理办法》则从许可管理的角度，对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进行了规定，

并将食品经营的主体业态分为食品销售经营者、餐饮服务经营者和单位食堂。 

而《监管办法》则切入一个更加细分的监管领域，即只针对食品销售中“通过互联网销售

食品（含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的经营活动”。 

另外，从经营者监管和消费者维权的角度而言，与网售食品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产品质

量法》、《侵权责任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国家工商总局于 2014 年颁布的《网络交

易管理办法》。 

五、 食品药品网络经营行为分开监管 

2014 年 5 月国家食药总局曾发布《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互联网食药监管办法》”），经过数次审议，该办法曾一度有望在 2015 年年初出台，但

最终却不了了之。 

《互联网食药监管办法》试图将食品（含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药品、

化妆品和医疗器械进行“五位一体”的统一立法，但由于这些产品类别之间的明显差异，监管

政策的多样性，尤其是药品监管的特殊性，以及处方药网售是否开禁的巨大争议等，使得统一

立法不仅在立法技巧上形成极大挑战，立法通过之后的实施效果也被严重质疑。 

虽然国家食药总局一直未对《互联网食药监管办法》的下文给出任何明确说法，但《监管

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无疑表明了国家食药总局对食品和药品网络经营行为分开立法的

明确态度。 

此外，据悉国家食药总局目前已经开始讨论《互联网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的立法

工作。由此，就国家食药总局管辖下五类产品的网络经营行为进行分开立法和监管，应该说已

是十分确定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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